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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的朱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
烦心事，她与丈夫感情破例，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时，出现了一个之
前从未想到的情况：丈夫拿出了多
份借款协议，称最近几年因为家里
装修，儿子考上大学，父亲生病住
院，加上炒股亏损，支出较多，为
此，他曾向多个朋友借款共计 60
多万元，为了不增加妻子的心理压
力，他只含糊告诉妻子向外举债，
未说过具体的数额。现在，既然对
方提出离婚，这些债务就应由双方
共同负担。

朱女士向法庭表示，家里装修
只花了 10 来万元，儿子上大学购
置必要生活用品花费也仅一万余
元，即使算上老人生病开支，一共
也不到 20 万元，实际上，当时家
里已经为这些项目拿出过钱。虽然
向朋友借过钱，但她知晓且同意的
借款不到 10 万元，绝不可能有 60
多万元。朱女士怀疑丈夫伪造债
务，目的是为了多分共同财产。朱
女士同时表示，她已经向法庭表达
了自己的意见，要求法庭调查丈夫
所说的情况，作出公正合理的判
决。

夫妻共同债务争议，
法庭重点审查其真实性

基层法院审理的离婚案，大多
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归属，
二是双方对财产的争议和分割，而
涉及财产争议的，很多时候又与债
务债权有直接关系。据法院民事庭
法官介绍，夫妻离婚诉讼时涉及的

债务争议非常复杂，其中确实存在
着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都伪造债务
的情况。在离婚诉讼中，最为常见
的债务争议是，一方当事人提出曾
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并用于家庭
生活开支，因此，要求法院判决该
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
承担。而另一方则往往以自己不知
情、对方所借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生
活开支，甚至认为对方完全是虚构
和伪造债务为由，不予承认或要求
法院确认为非夫妻共同债务，由对
方自己承担相应责任。

由于债务问题事关诉讼当事人
的切身利益，对此，法庭在审理时
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进行调查再作确
定。对离婚时夫妻一方提出的夫妻
共同债务的主张，法庭的重点是审
查其真实性，这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债务的性质，这主要涉及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问
题；二是债务是否真的存在，即债
务真假的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在审理离
婚诉讼时，发现虚构伪造债务的，
首先是依法不予认定，同时，对这
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将根据具
体情况作出必要的处罚，以体现司
法的权威和严肃。

这位法官还表示，随着财产形
式的多样化，债务的情况也多种多
样。要妥善处理、鉴别夫妻离婚时
所争议的债务性质、数量、真假等
复杂问题，必须以完善的相关法律

作为基础。可喜的是，近年来，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
规，以弥补存在的各种漏洞。比
如，在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上，根据去年初出台的有关规定，
对外举债 20 万元以上，应经夫妻
共同签字确认，否则，一般情况下
只能认定其为直接借款人的个人债
务。这个规定不但有助于对大额借
款性质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也能有效防止夫妻离婚
时，一方通过虚构大额债务，以此
获得非法利益的情况发生。

如何证明一方当事人
伪造债务？

谁主张谁举证，这是民事诉讼
的一个基本原则。在离婚诉讼中，
当一方当事人提出共同债务主张，
并出示相关证据后，如果另一方表
示异议甚至认为对方在伪造债务，
此时，其就必须提出相应的理由来
支持自己的观点，证明对方是在虚
构事实，伪造债务，企图获取非法
利益。

胡律师是朱女士的代理人，她
告诉记者，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
人伪造债务的情况并非个别，从表
面上看，凭空虚构一个事实似乎不
容易，但对另一方来说，很多时候
要证明对方伪造也却非易事，因为
企图以伪造债务获利者，大多并非

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有所准备，对
相关的法律规定非常熟悉，经过精
心策划，并掌握了符合法律要求的
所谓证据。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另
一方当事人要在短时间内拿出相反
证据证明其伪造债务就非常困难。

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千方百计
依法维护自己所代理的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如何证明对方可能存在的
债务造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其
专业水平的一种考验。胡律师表
示 ， 根 据 她 近 20 年 的 执 业 经 验 ，
要证明对方当事人伪造债务，主要
会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

首先，对只有借条而债权人不
出庭作证的债务，必须直接否认该
债务的真实性。因为如果是债务，
一定有债权人，这就意味着，如
果要虚构或者伪造一笔债务，就
必须同时虚构或伪造出一个债权
人 来 ， 没 有 所 谓 债 权 人 的 配 合 ，
要虚构或伪造债务就比较难。在
这 种 夫 妻 一 方 拒 绝 承 认 债 务 存
在，而所谓的债权人又不愿直接
出面作证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会
完全以借条作为依据认定争议债务
为共同债务。

还有一种策略是，从借款时间
上的纰漏来说明该笔借款的虚假
性，或根本没必要用该笔借款，来
达到不予认可该债务的目的，视案
情可适当举证。

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企图伪
造债务，但又无法找人配合造假，
就会编出其他理由。胡律师举了一
个她曾碰到的例子，夫妻准备离
婚，男方称曾因公司经营需要向他
人借款，但根据法律规定，即使这
个债务真的存在，而且真的用于经
营，也不应由个人承担，更不会成
为夫妻共同债务。

此外，在离婚诉讼中，关于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争议，有许
多与所借债务的用途有直接关系。
根据相关法律，一方当事人在配偶
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外举债，又没有
充足的证据证明用于家庭生活所
需，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这个债
务仅为借款人个人债务，而非夫妻
共同债务。胡律师表示，这种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多，譬如有人瞒
着配偶举债，用于个人挥霍甚至
赌博，但在出具的借条中不写明
用途，离婚时把借条拿出来要求
明 确 其 为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 对 此 ，
另一方可明确向法庭提出自己的
异议并要求进行调查，以维护自
己的利益。

正确理解夫妻债
务中的“共债共签”

鄞州的陈某为购房曾向冯先生
借款，由于未按期归还，冯先生向
法院起诉，同时将陈某的妻子丁某
也列为被告，要求夫妻两人共同还
款。

此案审理时丁某辩解称，她并
未在“借条”上签字，也不知丈夫
陈某在外借款，拒绝担责。鄞州法
院调查确认，这笔借款发生在陈某
夫妇购房期间，陈某为购房曾在某
银行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手续，冯先
生出借的 10 万元也陆续汇入陈某
在 该 银 行 的 贷 款 账 户 。 由 此 证
明，陈某向冯先生借款，确实用
于购买房屋。据此，法院认定此
借款为陈某夫妇共同债务，应由
陈某、丁某夫妻共同偿还。

去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简称

《解释》），其中确立了在形成债务
尤其是大额债务 （20 万元以上）
时，举债一方应夫妻共同签字确认
的原则，即所谓的“共债共签”。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人片面理解

“共债共签”，认为只要没有夫妻的
共同签字，就一定不是夫妻共同债
务。事实上，法院在审理夫妻债务
纠纷时，对于只有一方签字的债
务，如果有其他证据可以明确表明
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仍然
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冯先生
的这个案例中，他借钱给陈某，虽
然陈某的妻子丁某未签字，但法院
查明该借款确实用于购房，因此就
认定其为陈某、丁某夫妻的共同债
务。

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个《解释》是去
年开始施行的，法院在审理此前的
债务纠纷时，应考虑到民间债权债
务形成的习惯，因人而异、因地而
异、综合判断，克服以简单化、机
械化认识、理解 《解释》 的倾向，
作出准确判断。这一方面有赖于法
官完整理解《解释》各条文及其相

互关系，另一方面更需要法官在审
理涉及借贷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纠
纷，判断债务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
活时，不只依据债务金额的大小，
还要看债务金额的形成次数、形成
时间，注意到债务人家庭的成员收
入、生活开支情况、所处生活地域
等事实情况，依法认定，不偏不倚。

哪些属于婚姻存
续期间的个人债务

根据相关规定，下列债务不能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
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
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
外。

2、其中一方未经配偶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
所负的债务。

3、其中一方未经配偶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
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4、根据相关规定，其中一方
未经配偶同意，向外所借数额超过
20万元的债务。

离婚诉讼离婚诉讼
遭遇对方伪造债务遭遇对方伪造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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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受谭某雇佣从事建筑材
料搬运堆放工作，但张某第一天
上班干活就被突然倒塌的砖墙压
伤。治疗完毕后，由于双方未能
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张某向象
山法院起诉。

被告认为，原告的九级伤残
依据的是工伤鉴定标准，因此不
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 的
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来计算各项
损失。

但原告张某坚持认为，九级
伤残的鉴定是有相关资质的单位
作出的，所以，应该根据 《解
释》 第二十五条规定，按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伤残赔偿金。

同样是打工，却存在着劳动
和劳务两种关系，两者有着很大
的区别。单论打工者在工作中受
伤，如果是劳动关系，则由用人
单位依据工伤保险、人事制度或
者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无

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
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的，无
论打工者是否有过错，用人单位
都要依据 《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工伤保险条例》 等规定予
以全额赔偿；如果依据 《劳动能
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
等级》 构成伤残的，经鉴定后可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等相关规
定向人社部门或者用人单位主张
权利。

但如果是劳务关系，打工者
和用人单位则根据双方各自的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打工者只能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等主张权
利，对于是否构成伤残，则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发布的《人体
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由于前
述两个标准不能相互通用，工伤致
残有工伤的赔偿标准，故而本案中
原告不能依据工伤标准的九级以

《解释》的标准来主张权利。
经过法官现场释法，原被告

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陈 波）

工作致残九级
以何赔偿标准执行？

今年年初的一天，阿松驾驶
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在余姚境内行
驶，途中为避让路边逆向停靠的
一辆小轿车，阿松猛打方向盘，
恰在此时，一个孩子从道路左侧
另一辆违停车辆后方跑出来，当
场遭货车撞击死亡。

经交警部门认定，阿松驾驶
严重超载机动车上路行驶，车速
偏快，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而
死者未有监护人带领突然跑动横
穿马路，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主
要责任。

与此同时，两辆违停车车主
阿志、阿民，在道路上违法逆向
停放车辆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机动
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路边停车应当紧靠
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员不得

离车”的规定，对事故各自承担
次要责任。

由于各方对赔偿金额有异
议，死者父母将肇事司机阿松，
违停车车主阿志、阿民，以及相
关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其损失。

经余姚市人民法院调解，此
案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各被告
共赔偿死者家属 100 万元，其中
两违停车辆方各赔付 25 万余元。

近年来，因车辆违停引发的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违停不仅仅
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罚单，还隐
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引发重
大交通事故。因此，车辆所有
人和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
则，规范停车，避免影响其他
车辆通行，创造良好的道路行车
环境。

（陈文铮）

车辆违停摊上大事
赔偿损失五十余万

在离婚诉讼中，夫妻

一方伪造债务，企图因此

获利的情况屡有发生，这

种行为不但会对另一方造

成实质性的利益损害，同

时也会妨碍民事诉讼活

动。如果在离婚时，认为

对方可能伪造债务，当事

人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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